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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调整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平、公正、

诚信及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

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6年 3月 24日，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关联方及调整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如下：

（1）《关于 2026年度与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 2026年度与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 2026年度与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 2026年度与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朱浩淼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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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 2026年度与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情况

前述议案已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逐项审

议，具体如下：

（1）《关于 2026年度与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 2026年度与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 2026年度与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 2026年度与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朱浩淼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 2026年度与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前述议案均已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审计委

员会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本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的审议批准。在股东会表决时，与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情况

因公司新任高管在其他单位兼任董事、高管等原因，公司关联方相应增加，

同时公司拟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相应调整。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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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司及权属公司预计 2026 年度将与关联方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岩稀土”）、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稀土”）、中

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稀福建”）、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以下简称“稀土研究所”）、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嘉泰绿能”)等发生销售产品、接受及提供劳务、租出资产等日常关联交

易。

本次涉及调整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6年原预计

金额

调整后 2026年
预计发生金额

提供劳务 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0 10

提供劳务 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0 10

提供劳务
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0 10

租出资产 0 50

销售产品、商品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0 50

提供劳务 0 10

接受劳务 0 150

提供劳务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650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原预计金额为 399,316万元，本次调整后 2026年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为 400,256万元，较此前预计金额增加 940万元。调整前后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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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6年
原预计

金额

调整后

2026年预

计发生金额

调整后占

同类业务

比例（％）

调整

额度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及商品

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70,000 70,000 1.5660 0

其中：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55,000 55,000 1.2304 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30,000 130,000 2.9083 0

其中：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35,000 35,000 0.7830 0

2.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 90,000 90,000 2.0134 0
小计 200,000 200,000 4.4743 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70,000 70,000 1.2891 0

其中：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1.1050 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10,000 110,000 2.0258 0

其中：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60,000 60,000 1.1050 0

2.成都长城钨钼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15,000 15,000 0.2762 0

3.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 12,000 0.2210 0

4.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分公司
8,000 8,000 0.1473 0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500 500 0.0092 0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0 50 0.0009 50

小计 180,500 180,550 3.3250 5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600 1,600 0.0295 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500 1,500 0.0276 0

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

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

司

10 30 0.0006 20

其中：

1.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0 10 0.0002 10
2.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0 10 0.0002 10



5 / 11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6年
原预计

金额

调整后

2026年预

计发生金额

调整后占

同类业务

比例（％）

调整

额度

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 50 50 0.0009 0
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公

司
1 1 0.00002 0

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

司
0 10 0.0002 10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0 10 0.0002 10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650 0.0120 650

小计 3,161 3,851 0.0709 69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15,000 15,000 0.3356 0

其中：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0.2237 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350 350 0.0078 0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0 150 0.0034 150
小计 15,350 15,500 0.3468 150

租出资

产

厦门徕泽丰科技有限公司 300 300 0.0055 0
厦门赤金厦钨金属资源有限公

司
5 5 0.0001 0

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

司
0 50 0.0009 50

小计 305 355 0.0065 50
合计 399,316 400,256 / 940

注：

1.上述数据均为含税数（采购暂估除外）。

2.上述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会授权并允许公司及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在与以同一控制下

的各个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的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介绍

（一）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裁曾新平先生担任龙岩稀土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龙岩稀土为公司

的关联企业。龙岩稀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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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694363526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以和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 9月 9日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南路 15号珠江大厦 2301室

主要股东：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51%

经营范围：稀土单一及混合氧化物、稀土矿物盐、稀土金属、稀土矿山、稀

土加工生产的原辅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矿山机械设备的销售；矿产品的分

析与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9,358.06万元、负债

总额 2,552.67万元，净资产 16,805.39万元；2024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8,444.87

万元、净利润 528.98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0,803.50万元、负债总额 1,965.24

万元，净资产 18,838.26万元；2025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8,747.76万元、净

利润 2,032.87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二）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裁曾新平先生担任三明稀土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三明稀土为公司

的关联企业。三明稀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三明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5934988006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以和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 4月 28日

主要股东：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51%

https://www.qcc.com/pl/p22b0de5579a4594ba658291e69cc2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a55f0f4670e0a2b4d28efd3c1606bc7e.html
https://www.qcc.com/pl/p22b0de5579a4594ba658291e69cc2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a55f0f4670e0a2b4d28efd3c1606bc7e.html


7 / 11

住所：三明经济开发区吉口新兴产业园管委会办公楼 102室

经营范围：稀土项目投资；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35.64万元、负债总

额 4,225.26万元，净资产-4,089.62万元；2024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439.97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1.30万元、负债总额 4,358.16

万元，净资产-4,256.86万元；2025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67.24

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裁曾新平先生担任中稀福建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中稀福建为公司

的关联企业。中稀福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D9CUA93W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竹兴

注册资本：4,83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 12月 28日

主要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0021%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双狮西路 86号 1104-110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选矿；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磁性材料生产；稀土功能

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认

证咨询；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https://www.qcc.com/pl/p799693e62cb16af1d1d16f818938a94.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13f396452d2160e5d6cc2331cc2a6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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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9,087.33万元、负债

总额 13,572.69万元，净资产 5,514.63万元；2024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7,507.65

万元、净利润 684.63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9,276.74万元、负债总额 13,677.23

万元，净资产 5,599.51万元；2025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9,512.51万元、净利

润 5.05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四）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公司独立董事朱浩淼先生担任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认定稀土研究所为

公司的关联企业。稀土研究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200058381950W

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张云

开办资金：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 3月 30日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兑山西珩路 258号

举办单位：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稀土功能材料的技术研发、成果转移转化及技术服务、咨

询等。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9,605.39万元、负债总额 3,027.80

万元，净资产 36,577.59万元；2024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8,244.50万元、净利

润 1,697.42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9,495.90万元、负债总额 3,092.61

万元，净资产 36,403.30万元；2025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7,362.22万元、净利

润 806.67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五）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ttps://www.qcc.com/pl/prcb1532cc8ea5690a1bba6f01900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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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钟可祥先生担任嘉泰绿能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认定嘉泰绿

能为公司的关联企业。嘉泰绿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1MABT0MJ20D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43,5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住所：长汀县策武镇汀州大道南路 3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1,368.31万元、负债

总额 0.01万元，净资产 21,368.30万元；2024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21.28万

元、净利润-206.90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3,734.05 万元、负债总额 0.28

万元，净资产 23,733.77 万元；2025 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98.71 万元、净利

润-134.53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企业，财务和资信状况普遍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权属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

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

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

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aaba93e762211a7cac5fce6990067d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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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将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

联交易之框架协议》等协议，对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

等予以约定。具体业务合同在实际业务发生时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权属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及

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

益。本次调整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本公司的经营发

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

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专项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核查，本次新增关联方及调整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公司

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会

议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新增关联方及调整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公司开展日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

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公允的原

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会议同意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会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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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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